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

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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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鼓励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

云计算等数字技术，在疫情监测分析、病毒溯源、防控救治、资源调

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”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

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、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

署，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

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支持疫情科学防控

（一）支持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服

务疫情监测分析、病毒溯源、患者追踪、人员流动和社区管理，对疫

情开展科学精准防控。

（二）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医疗防疫物资的供需精准对接、高

效生产、统筹调配及回收管理。

（三）组织信息技术企业与医疗科研机构联合攻关，利用人工

智能、大数据、５Ｇ等技术，加快病毒检测诊断、疫苗新药研发、防控

救治等速度，提高抗疫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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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引导企业加强互联网应用能力，充分运用网上疫情防控

资源和信息化工具，建立线上线下、联防联控的管理体系。

（五）支持完善疫情期间网络零售服务和物流配送体系，加强

电子图书、影视、游戏等领域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，形成丰

富多样的“零接触”购物和娱乐模式，确保百姓生活必需品和精神

营养品供应。

二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企业复工复产

（六）针对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停工停产问题，指导企业用好信

息技术手段和信息化工具，增强软件应用能力，创新思路和方法，

用两化融合提升生产管理水平，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。

（七）推动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，深化工业互联网、

工业软件（工业 ＡＰＰ）、人工智能、增强现实／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应

用，推广协同研发、无人生产、远程运营、在线服务等新模式新业

态，加快恢复制造业产能。

（八）发挥大型平台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，通过工业互

联网平台保障供应链的完整，做好生产协同和风险预警。对于可

能停产断供的关键环节，提前组织柔性转产和产能共享，以信息化

手段管控好供应链安全。

（九）面对疫情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严重影响，支持运用云

计算大力推动企业上云，重点推行远程办公、居家办公、视频会议、

网上培训、协同研发和电子商务等在线工作方式。

（十）支持互联网交通、物流、快递等生产性服务企业率先复

工复产。支持工业电子商务企业和物流企业高效协同，运用互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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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技术完善智慧物流体系，打通生产生活物资

流通堵点，保障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有效供给。

（十一）大力推动产融结合。加快发展基于生产运营数据的

企业征信和线上快速借贷，推广应用供应链金融、知识产权质押等

融资方式，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需求，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。

三、强化服务保障

（十二）助力各项政策落地落实。利用互联网技术支持疫防

控和复工复产政策措施的快速部署、快速落地，基于大数据技术开

展政策实施跟踪和成效精准分析，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做好相关

咨询服务，围绕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到“数据多跑路，企业少跑

腿”。

（十三）强化提升企业两化融合能力。针对企业在疫情防控

期间暴露出的应急响应、供应链管控、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问题，

通过标准宣贯、展示推广、系统培训和精准引导，加快推动企业应

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新型能力体系，提升企业应急响应速度和

平稳快速复工复产能力。

（十四）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保障。协同推动网络和计算等数

字资源的有力保障，优先保障基础软硬件企业复工复产，满足全面

恢复生产对数字基础设施扩容增量等需求。

（十五）搭建数据融通平台，对企业复工率、到岗率、开工率等

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，面向企业提供政策咨询、复工管理、防疫培

训、招工用工、财税支持等精准服务。

（十六）强化统筹协调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通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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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要密切配合，及时总结和宣传推广一批好经验好做法。有关

情况请及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（信息技术发展司）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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